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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修訂歷程 

修訂歷程 

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

106/3/01 初版 

106/3/29 新增讀取保險對象健保卡服務 

新增「URL 定址連結」，利於 HIS 系統連結 

開立電子單作業，取消「自動登出」之限制 

「醫師交班」改為非必填欄位 

106/4/15 新增「有效期限」，自開立之日起算至多「90 日」 

轉診單可選擇「僅列印轉出院所填寫部分」 

106/4/30 新增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服務 

106/5/31 提供聯合醫院不同院區之轉診櫃台聯絡資訊 

調整紙本轉診單排版 

106/8/1 新增「開立轉診單」附加檔案及下載服務 

轉出查詢列印作業：新增標示「已回復」但尚未讀取的轉診單 

106/9/29 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：開單日後「93 日（含當日）內」可回復該

筆轉診單 

106/12/11 簡化「列印(僅轉出院所填寫部分)」之轉診單格式 (A5 尺寸) 

107/5/14 新增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電子轉診單」功能 

新增「新生兒註記」 

107/6/14 配合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修正，轉診單取消顯示「性別」資

訊 

為方便院所內部管理，新增「院所自編序號」功能，轉出院所可於

批次上傳轉診單時自行填寫。若院所有填寫此資訊，會於轉診查詢

清單及轉診單上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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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/8/14 新增轉診單多個檔案上傳及下載服務，於開立及回復轉診單時，可

個別附加至多 10 個檔案。 

107/10/17 針對參與特定試辦計畫之醫療院所，提供「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

服務。 

107/11/6 「查詢醫事機構」功能：新增「醫事機構代碼」、「區域別(縣市鄉

鎮)」、「特約類別」、「地址」、「服務項目」、「診療科別」等查詢條

件。 

「常用醫事機構」功能：可設定之最大筆數調整為 30 筆。 

107/12/3 針對使用「健保讀卡機」或「雲端安全模組」登入之基層院所醫師， 

提供電子轉診單「受理及管理」服務，請參閱本文件項次伍之「六、

受理及管理」。 

107/12/19 新增「轉診至居家護理所」服務 

108/07/19 手冊改版：以「功能導向」為原則增修 

提供開立或回復轉診單時，連結至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。 

108/11/25 轉診單增加顯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及轉診單序號 2 個條碼。 

新增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刪除功能及修改功能（開放可修改於超過

24 小時後且未受理未註記之轉診單），「回復電子轉診單」修改

功能。 

新增「資料排序」功能 

新增「查詢診斷碼」、「常用診斷碼」功能 

新增「無須轉回註記」功能 

108/12/27 新增「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」作業 

109/01/16 放寬查詢限制至「開單資料上傳日期」最近 9 個月內的資料。 

109/03/06 轉出查詢列印作業新增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的刪除功能。 

接受轉診查詢作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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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版面調整。 

(2) 增加查詢條件「□含已受理但尚未指派醫師的轉診單」。 

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增加修改、刪除、轉回功能。 

109/3/19 配合醫療院所因應 COVID-19 分流就醫及轉診之系統支援作業，

本平台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及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於轉

診目的「6 其他」增加「防疫用關鍵字」；建議轉診醫事機構增加

「指定社區採檢院所」功能。 

109/4/21 開放已設定「連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4, 5, 6, D, E）」之電子轉診單，

亦可進行回復作業。 

109/5/18 新增摘要版面電子轉診單檢視，檢視頁面可選擇「摘要」、「詳細」

及「僅轉出」之轉診單呈現，檢視電子轉診單按鈕改以中文字呈現

(「修改」、「刪除」、「回復」、「回復修改」及「轉回或轉至」等按

鈕)。 

109/7/31 配合衛生福利部指示：109 年 7 月 31 日新增「急診資源整合

MARS2.0」，得以 API 方式上傳至本平台。 

MARS2.0 轉診個案須以 API 方式修改、回復或開立轉診單；新增

跳彈視窗提示。（P.48、P.53、P.57、P.62、P.72） 

109/8/14 調整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文字為：開單日後「93 日（含當日）內」

可回復該筆轉診單。 

109/11/2 新增「常用設定」作業。（P.78 ~ P.83） 

新增「巡迴或定點轉出」試辦計畫功能。（P.38 ~ P.40） 

109/12/18 1. 調整「巡迴或定點轉出」試辦計畫名稱為「巡迴或定點或居家

或照護機構轉出」試辦計畫，並新增「E2：照護機構院民轉出」

試辦計畫代碼。（P.38 ~ P.40） 

2. 調整「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」作業增加顯示查詢紀錄。（P.7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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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新增「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」。（P.84） 

109/12/25 新增「使用指南與常見問題」。（P.14） 

110/1/22 

1. 「MARS」字樣調整為「緊急傷病患」。 

2. 各查詢作業之查詢結果頁面增加顯示「特定註記」。 

3. 各查詢作業之查詢條件增加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

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篩選條件。 

（P.43、48、55、56、62、69、72-74） 

110/2/19 

接受轉診查詢作業、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查詢

作業、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：新增若可轉回之轉診單的原轉診單

之轉診目的為「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」且轉出院所

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，顯示提示訊息。（P. 56、63、70） 

110/3/25 新增測試身分字號 A000000006。(P. 90) 

110/5/3 「聯絡電話」增加欄位檢核。(P. 21) 

110/5/31 

為掌握 COVID-19 轉診流向，醫療院所轉診 COVID-19 個案（含疑

似）應於「轉診目的」勾選「6.其他」選項並填寫「COVID-19 確

診或疑似個案」。(P. 29) 

110/6/4 
「轉診目的」新增項目「9：COVID-19 個案（含疑似）轉診治療」。

（P. 29） 

110/7/29 

新增「試辦計畫」按鈕於輸入「身分證號」後點擊可帶出「居家醫

療整合照護」、「居家照護」及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」資料。

(P. 21) 

110/8/31 
接受轉診查詢作業增加「有上傳檢驗檢查或影像資料」註記欄位。

(P. 57) 

110/12/13 新增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。(P. 86) 

111/2/24 為「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(Pre-ESRD)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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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」轉介需要，「轉診目的」增加「A：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

及「轉診目的(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)」下拉選單，特定註記新

增 C：轉診 Pre-ESRD 收案。(P. 30、40、43) 

111/4/20 新增緊急傷病患轉診相關資訊。(P. 48) 

111/6/27 
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取消建議檢驗 SARS-CoV-2 個案轉診至「指

定社區採檢院所」作業。 

111/11/14 新增「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」功能。(P. 60、84) 

112/5/24 

為「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」轉介需要，「轉診目的」

的「轉診目的(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)」下拉選單新增項目，特

定註記新增 D：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。(P. 30、41、

43、56、62、69、8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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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電子轉診平台介紹 

 起源 

 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範辦理，轉診特約醫 

  院、診所宜使用保險人建立之電子轉診平台。 

 目的 

  為促進分級醫療落實雙向轉診，並加強院所間轉診的連繫、雙向溝 

  通，讓轉診個案資訊可以快速傳遞，提升轉診品質及資訊完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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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診作業程序 

流程 類型 A 院所 B 院所 本文件對應項次 

1 轉出 ◆ 開立電子轉診單：病人至特約

醫療院所就診，經醫師診斷需

轉診至其他院所進一步治

療，由醫師開立電子轉診單，

安排轉診至適當院所及科別。 

 

肆、一 

2 接受轉診 
 

◆ 受理或設定連繫處理註記：接受轉

診院所向轉診病人確認就醫意願後

受理轉診單，並進行就醫安排及掛

號協助；或設定連繫處理註記（如：

無法連繫等）。 

肆、五 

◆ 回復電子轉診單：接受轉診院所應

於轉診病人就醫後 3 日內回復轉診

單，將個案處理情形、建議事項等

通知原診治院所，並依據個案狀況

評估是否接續流程 3。 

肆、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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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轉出_轉回

或轉至適

當院所 

 

◆ 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：對於

治療後病情穩定之病人，經醫師診

斷後，可轉回原診治（A 院所）或

其他適當的院所（C 院所）繼續治

療或追蹤。 

肆、四 

4 接受_轉回

或轉至適

當院所 

◆ 同流程 2 

（註：此時轉診個案已有 1 次轉

診經驗，接受轉診院所可檢視「原

轉診單」相關資料；若病人仍有

轉診需要，請至流程 1 重新開立

轉診單。） 

 

同流程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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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詞解釋及期限說明 

（一） 開立：依據醫療法 73 條及轉診實施辦法規定，轉診指保險對象接受特

約醫院、診所安排轉至其他適當之各級特約醫院、診所，繼續接受診

治，或於矯正機關、本保險山地離島地區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，接受

本保險之計畫或方案所提供定點或巡迴醫療服務，經安排轉回提供該

服務之特約醫院、診所繼續接受診治之行為。由醫師開立電子轉診單，

安排轉診至適當院所及科別。 

（二） 回復：依據醫療法施行細則 51 條及轉診實施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醫院、

診所接受轉診病人後，應於 3 日內將處理情形及建議事項，通知原診

治之醫院、診所。 

（三） 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：依據轉診實施辦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：保險對

象經轉診治療後，其病情已無需在接受轉診之特約醫院、診所繼續接

受治療，亦無第十一條所定情形，而仍有追蹤治療之必要時，接受轉

診之特約醫院、診所應建議轉回原診治之醫院、診所或其他適當之特

約醫院、診所，接受後續追蹤治療。 

（四） 受理：轉診櫃檯收到轉診單後應連繫病人、確定病人就醫意願，並安

排就醫時間及醫師等。 

（五） 連繫處理註記：轉診櫃檯連繫病人時，如無法連繫或病人表示不轉診，

直接註記不受理、或是受理後註記，則不須回復。 

（六） 本平台可查詢範圍為最近 9 個月內之轉診單。 

（七） 轉診單有效期限： 

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，自開立之日起算，至多

九十日。 

 於電子轉診平台，醫師可自行填列轉診單有效期限（填列有效期不得

超過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期間）。 

 保險對象需於有效期限內就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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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回復有效期限：接受轉診院所應於轉診病人就醫 3 日內將處理情形及

建議事項，通知原診治之醫院、診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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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關文件及資訊 

（一） 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、轉診注意事項、轉診櫃檯電話 

請至「健保署全球資訊網」首頁，選擇「健保服務」底下之「健保醫

療服務」後，再選擇「轉診」項目。 

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nhi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522FF788347832A7&topn=

5FE8C9FEAE863B46） 

 

（二） 使用者手冊及其他 

請至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，選擇左側選單之「下載專區」，並

於服務項目選擇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。 

（網址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30S02.aspx?bc=IPR） 

 

about:blank
about:blank
about:blank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14 

 

（三） 使用指南與常見問題 

 使用指南：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首頁選擇「使用指南」，系統預設會帶到

「使用指南」的「電子轉診簡介」頁面。 

使用指南主題包含： 

 電子轉診簡介：簡介本平台目的。 

 網站導覽與說明：說明本平台服務及功能。 

 建議使用流程：說明配合轉診作業來使用本平台功能。 

 使用小技巧：提供一些功能的使用技巧。 

 常見問題：使用者常遇到的問題之說明。 

 近期更新項目：顯示系統最近更新的項目。 

 

 

 常見問題：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首頁選擇「常見問題」。系統會帶到「常

見問題」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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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分類為： 

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

 醫療資訊系統(VPN) 

 批次上傳與下載 

 緊急傷病患專區 

 諮詢窗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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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告事項 

當本平台有任何異常、維運或更新時，可參考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

畫面之「即時公告」或「業務公告」（網址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）。 

 

  

about:blank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17 

 

 諮詢窗口 

（一） 資訊技術諮詢 

如有系統操作上的問題，請參考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畫面之

服務電話或電子信箱（網址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）。 

 

（二） 轉診業務諮詢 

如有轉診業務上的問題，請參考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左側選

單之「聯絡窗口」，服務項目請選擇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。 

（網址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40S01.aspx） 

 

  

about:blank
about:bl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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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登入操作說明 

 請連結至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。 

（網址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05S01.aspx） 

 

 本平台限使用「醫事人員卡」登入，可搭配健保讀卡機或晶片讀卡機。 

（有關讀卡機設定問題，請參考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下「網站

使用說明」之「電腦設定」，網址：

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05S01.aspx） 

 

插入醫事人員

卡按確認 
輸入 PIN碼 

about:blank
about:bl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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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與 HIS 系統結合，可連結至下列網址，將自動讀取健保讀卡機上之醫

事人員卡，方便醫師登入系統。 

   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pre0000/ipre0000s01.aspx?AUTO=Y 

   跳轉畫面如下圖： 

 

 登入後，請點擊位於左方選單之「電子轉診」。 

 

【說明】該畫面提供以滑鼠拖曳「未回復」或「未提醒」提示區塊，更換

顯示順序。 

 

  

about:bl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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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細部作業說明 

 開立電子轉診單（流程 1）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。 

 

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畫面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連結雲端系統：本頁面提供連結至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，連

結時需符合該系統之規範，確實插入「SAM 卡、醫事人員卡、健保卡」， 

連結畫面將顯示該健保卡所屬相關資料。 

 

 

正常連結畫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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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確實插入卡片將出現以下畫面： 

 

 

（二） 轉診單流程：「1.開立電子轉診單」表示目前您為轉出院所，可開立電

子轉診單至其他特約醫療院所。 

 

（三） 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

1. 為簡化登打程序，可點擊「讀取健保卡」，由系統讀取保險對象的「姓

名、生日、身分證字號」後代入。 

2. 新生兒如尚未加入健保，請填入依附健保者資料進行轉診，並於「備

註」勾選轉診對象為新生兒、提供胎次。 

3. 「聯絡電話」格式檢核說明，可透過欄位名稱旁邊的「？」按鈕了解

詳細內容。 

 

4. 「身分證號」輸入框旁邊增加「試辦計畫」按鈕 

 

(1) 若有輸入身分證號，點擊「試辦計畫」按鈕，則讀取該身分證號

之「居家醫療整合照護」、「居家照護」及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

計畫」資料，將查詢結果清單顯示於另開之獨立視窗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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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點選查詢結果清單上任一筆資料，可把該筆資料的醫事機構基本

資料帶回主畫面的「建議轉至院所」區域的醫事機構、轉診院所

地址及電話欄位。 

(3) 輸入身分證號，點擊「試辦計畫」按鈕後，系統將自動檢查輸入

身分證號與插卡之健保卡 ID 是否一致，如不一致則顯示提示訊息：

「輸入身分證號與健保卡不一致，請確認」。 

(4) 本項「試辦計畫」查詢功能須讀取健保卡方可使用。 

 

（四） 病歷摘要 

1. 診斷 ICD-10-CM/PCS：請填寫「診斷碼代碼」並去除標點符號，請勿

輸入中文診斷碼名稱。 

 

如未知「診斷碼代碼」，可透過以下方式帶入資料： 

(1) 查詢診斷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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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點選「診斷 ICD-10-CM/PCS」之「查詢診斷碼」按鈕 。 

 

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 

 在查詢列表中點選「診斷碼」或「診斷碼名稱」，可將該診斷碼之

資料帶入。 

 
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24 

 

 

 亦可在「診斷 ICD-10-CM/PCS」的「診斷碼代碼」或「診斷碼名

稱」欄位輸入欲查詢之條件，輸入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診斷碼」

按鈕 ，系統會把查詢結果呈現於查詢列表，在查詢列表中點

選「診斷碼」或「診斷碼名稱」，可將該診斷碼之資料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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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常用診斷碼 

 請點選「診斷 ICD-10-CM/PCS」之「常用診斷碼」按鈕 。 

 

 在查詢列表中點選「診斷碼」或「診斷碼名稱」，可將該診斷碼之

資料帶入。 

 
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26 

 

 

(3)「常用診斷碼」設定方式如下： 

 請點選「診斷 ICD-10-CM/PCS」之「設定常用診斷碼」按鈕 。 

 

 於畫面下方區塊輸入查詢條件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即可查詢欲

新增的「常用診斷碼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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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「加入」按鈕可將該診斷碼加入「常用診斷碼」清單（至多

30 筆）；亦可點選上方表單「移除」按鈕，將該診斷碼從「常用

診斷碼」清單中移除。 

 

 

2. 附加檔案 

 每張轉診單可附加至多 10 個檔案；檔案類型分為 5 種：「A0-一般

夾檔」、「A1-病情摘要」、「A2-藥物過敏史」、「A3-最近一次檢查結

果」、「A4-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」。 

 請於「附加檔案」欄位，點選「瀏覽...」選擇欲附加的檔案。 

※檔名限制：不可包含【中文】或【特殊符號】（「_」或「-」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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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欲重新選擇附檔，請先點選「移除檔案」，再於提示訊息視窗點

選「確定」。 

 

 點選「增加附檔」後，可再選擇一筆新的檔案。 

 

 若已選擇 10 筆附加檔案，再點選「增加附檔」，將出現提示訊息，

無法再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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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選擇檔案中，若檔案類別包含「A1-病情摘要」、「A2-藥物過敏史」、

「A3-最近一次檢查結果」或「A4-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」，則

對應之欄位將出現迴紋針圖示： 。 

 

 

（五） 為掌握 COVID-19 轉診流向，醫療院所轉診 COVID-19 個案（含疑似）

請於「轉診目的」勾選「9.COVID-19 個案（含疑似）轉診治療」選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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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轉診目的：為整合「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(Pre-ESRD)之病人

照護與衛教計畫」，增加「A 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及「轉診目的

(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)」下拉選單。 

為整合「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」在「轉診目的(轉介其

他試辦計畫或方案)」下拉選單新增「02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大腸

癌」、「03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口腔癌」、「04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

畫-子宮頸癌」、「05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乳癌（確診）」、「06-癌症治

療品質改善計畫-肺癌」和「07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乳癌（複診）」。 

 

 

（七） 有效期限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，預設

代入自開立之日起算，至多九十日之期限，可依據個案狀況填列期限。 

※提醒：有效期限並非開單日期。

 

 

（八） 建議轉診醫事機構：「醫事機構」欄位請填寫建議轉診院所之「醫事機

構代碼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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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知「醫事機構代碼」，可透過以下方式帶入資料： 

1. 查詢醫事機構 

 請點選「建議轉至院所」之「查詢醫事機構」按鈕 。 

 

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  

 在查詢列表中點選「醫事機構名稱」，可將該醫事機構之資料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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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常用醫事機構 

 請點選「建議轉至院所」之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按鈕 。 

 

 在查詢列表中點選「醫事機構名稱」，可將該醫事機構之資料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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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常用醫事機構」設定方式如下： 

A. 請點選「建議轉至院所」之「設定常用醫事機構」按鈕 。 

 

B. 於畫面下方區塊輸入查詢條件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即可查詢欲

新增的「常用醫事機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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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點選「加入」按鈕可將該醫事機構加入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清單（至

多 30 筆）；亦可點選上方表單「移除」按鈕，將該醫事機構從「常

用醫事機構」清單中移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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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 確定送出 

確認標示紅色米字號(＊)之必填欄位均已填寫後，請點擊「確定送出」

按鈕 ，此時會跳出確定送出電子轉診單的網頁訊息，請點選

「確定」，會直接進入「轉出查詢列印作業」。 

※提醒：開放可修改於超過 24 小時後且未受理未註記之轉診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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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其他注意事項 

1. 轉診至居家護理所： 

「居家護理所」僅包含與健保署特約之居家護理所。若建議轉至院所

為「居家護理所」時，「建議轉診科別」將自動填入「EA-居家護理」，

「轉診目的」將自動填入「6.其他：轉至居家護理所照護」，切勿更改。 

 

 

2. 轉至原院所： 

 若貴院所參與之試辦計畫符合「得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之條件，

畫面將新增「轉至原院所」按鈕供使用。 

（試辦計畫項目：IDS 計畫、西中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

案、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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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「轉至原院所」按鈕後，將出現提示訊息「是否要轉至原院

所？」 

 

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如貴院所僅參與一種「得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

之試辦計畫，系統將自動填入「建議轉診院所代碼」、「建議轉診

院所地址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電話」，並顯示參與之「試辦計畫名稱」；

若須取消，請點選「取消轉至原院所」按鈕。 

 

 若貴院所參與多種「得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之試辦計畫，點選

「轉至原院所」按鈕後，將出現彈跳視窗提供試辦計畫下拉選單。 

 

 請選擇一項試辦計畫後點選「確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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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系統將自動填入「建議轉診院所代碼」、「建議

轉診院所名稱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地址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電話」，並

顯示選擇之「試辦計畫名稱」；若須取消，請點選「取消轉至原院

所」按鈕。 

 

 

3. 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（本項可作為申報轉診支付標準之

參考）： 

 若貴院所參與之試辦計畫符合「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

出試辦計畫」之條件，畫面將新增「巡迴或定點轉出或居家或照

護機構」按鈕供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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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說明 

C6 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E2 照護機構院民轉出 

EC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

F3 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FT 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G5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G9 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

JA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

 

 如貴院所僅參與一種「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」之試

辦計畫，系統將自動顯示參與之「試辦計畫名稱」；若須取消，請

點選「取消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」按鈕。 

  

 若貴院所參與多種「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」之試辦

計畫，點選「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」按鈕後，將出

現彈跳視窗提供試辦計畫下拉選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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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選擇一項試辦計畫後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 

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系統將自動顯示選擇之「試辦計畫名稱」；若須

取消，請點選「取消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」按鈕。 

 

 

4. Pre-ESRD 院所： 

(1) 轉診目的勾選「A 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並下拉選單選擇「轉

診 Pre-ESRD 收案」時，可選擇「Pre-ESRD 院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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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點選「Pre-ESRD 院所」按鈕後，將出現彈跳視窗提供 Pre-ESRD

院所選單。 

 

 

(3) 點選要選擇的「Pre-ESRD 院所」後，系統將自動填入「建議轉診

院所代碼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名稱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地址」、「建議

轉診院所電話」，「建議轉診科別」將自動填入「AD-腎臟內科」。 

 

5. 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院所： 

(1) 轉診目的勾選「A 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並下拉選單選擇「03-

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口腔癌」或「05-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-

乳癌（確診）」時，可選擇「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院所」。 

(2) 點選「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院所」按鈕後，將出現彈跳視窗提

供癌症治療院所選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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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點選要選擇的「癌症治療院所」後，系統將自動填入「建議轉診

院所代碼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名稱」、「建議轉診院所地址」、「建議

轉診院所電話」。 

 

 轉出查詢列印作業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轉出查詢列印作

業」。 

 

 

 查詢轉出轉診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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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此畫面可查詢您在 9個月內開立之電子轉診單，亦可透過「處理情形」

欄位了解建議轉診院所是否已回復。 

2. 若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」，尚未讀取的轉診單以淺藍底色標示。 

3. 若轉診單含有附加檔案，「附檔」欄位欄位將顯示「 」。 

4. 當處理情形顯示為「無須回復」，表示該轉診單屬於「得轉回原醫療

院所診療」或「轉診至居家護理所」之個案，此類轉診單不需回復。 

5.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上「排序項目」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

排序項目， 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6.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 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 

7.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

選項： 

(1)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(2)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

轉診單。 

(3)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

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(4)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

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

案之轉診單。 

 

 檢視及列印轉診單 

1. 請點選檢視按鈕「摘要」、「詳細」或「僅轉出」，可查看 3 種不同版

面的電子轉診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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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摘要版電子轉診單：左半部印出轉出院所填寫部分；右半部印出

接受院所填寫部分。 

 

 詳細版電子轉診單：上半部印出轉出院所填寫部分；下半部印出

接受院所填寫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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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僅轉出版電子轉診單：只印出轉出院所填寫部分。 

 

2. 檢視「摘要版」轉診單時，點擊「列印摘要版轉診單」按鈕，可列印

摘要版轉診單；檢視「詳細版」轉診單時，點擊「列印轉診單」按鈕，

可列印完整的轉診單；檢視「僅轉出」轉診單時，點擊「列印(僅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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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填寫部分)」按鈕列印僅轉出版電子轉診單。詳細版及僅轉出版轉

診單的轉診單序號條碼預設會顯示，若欲隱藏則可點擊「隱藏條碼」

按鈕；摘要版轉診單的轉診單序號條碼預設不會顯示，若欲開啟則可

點擊「顯示條碼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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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說明】 

◼ 若轉出院所有上傳「院所自編序號」，會顯示於轉診單序號下方。 

◼ 若轉診單含有附加檔案，將於列印之轉診單下方註明『※本轉診單包

含ＯＯ個電子附檔。』 

◼ 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」及「轉診單序號」上方提供條碼，點擊「隱

藏條碼」按鈕可隱藏條碼；點擊「顯示條碼」按鈕可顯示條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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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於「※本轉診單限使用乙次。」後方增

加顯示「（本件為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，建議轉入醫院於 12 小時內完成受

理作業，72 小時內回覆處理情形）」提示。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原診療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轉診目的」

增加「7.加護病房治療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及「8.高危險妊娠、早產兒與

新生兒治療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兩個項目。 

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接受轉診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處理情形」

增加「7.急診留觀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、「8.到院前心跳停止（緊急傷病患

限定）」及「9.已安排住本院＿＿加護病房治療中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三個

項目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個案，於「※本轉診單限使

用乙次。」後方增加顯示「（本件為 XX-XXXXXXXXXX 轉出個案）」

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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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載電子轉診單附檔 

1. 於轉診單檢視畫面，點擊「附檔下載(+)」按鈕，可於展開之「附檔下

載區」下載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。 

 

2. 「附檔下載區」包含「附檔來源」、「附檔類別」、「下載檔案」欄位。

欄位說明如下： 

◼ 附檔來源：包含「開立」及「回復」兩個來源，表示檔案的來源

屬於開立電子轉診單或回復電子轉診單。 

◼ 附檔類別：包含「A0-一般夾檔」、「A1-病情摘要」、「A2-藥物過

敏史」、「A3-最近一次檢查結果」、「A4-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」、

「B0-一般夾檔」、「B1-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」、「B2-輔助診斷之檢

查結果」。 

◼ 下載檔案：若有屬於該項目檔案，將呈現檔案連結提供下載。 
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50 

 

 

3. 若欲下載某一筆檔案，請點擊該檔案之連結按鈕，再於下方訊息視窗

中點擊「開啟」即可檢視該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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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亦可點擊「開立」或「回復」類別右方之「下載全部檔案」按鈕，一

次下載所有「開立」或「回復」電子轉診單之附加檔案。 

 

 

 修改電子轉診單 

開立電子轉診單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「未受理」

時，可透過修改按鈕「 」對該張轉診單的內容進行修正；若該

轉診單修改欄位沒有按鈕則表示該轉診單已無法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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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息，如

下圖： 

 

 

 刪除電子轉診單 

開立電子轉診單及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「未設定連

繫處理註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「未受理」時，可透過刪除按鈕「 」

對該張轉診單的內容進行刪除；若該轉診單刪除欄位沒有按鈕則表示

該轉診單已無法刪除。 

※提醒：開立轉診單於刪除後將無法還原。 

 

點選刪除按鈕「 」開啟「開立電子轉診單-刪除作業」畫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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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可開啟電子轉診單。 

2. 刪除原因為必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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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受轉診作業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接受轉診查詢作

業」。 

 

 

 查詢轉入轉診單 

1. 此畫面預設顯示專兼任院所「已受理」但您「尚未回復」之轉診單；

亦可透過「病人身分證號」查詢同一院所派予其他醫師之轉診單。 

2. 若轉診單含有附加檔案，該欄位將顯示「 」。 

3. 當處理情形顯示為「無須回復」，表示該轉診單屬於「得轉回原醫療

院所診療」或「轉診至居家護理所」之個案，此類轉診單不需回復。 

4.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上「排序項目」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

排序項目， 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5. 查詢條件「□含已受理但尚未指派醫師的轉診單」，當「處理情形」

選擇「全部」或「1-未回復」時開放勾選。若勾選此項目時，系統會

同時自動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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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已設定聯繫處理註記且未受理之轉診單，於本查詢頁面無法顯示，需

進行受理或透過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，才可進行回復。 

7.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 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 

8.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

選項： 

(1)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(2)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

轉診單。 

(3)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

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(4)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

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

案之轉診單。 

9. 當個案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

轉出院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游標移至處理情形上方，

可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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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「有上傳檢驗檢查或影像資料」欄位顯示 者，表示院所有上傳轉

診病患檢驗檢查或影像資料，如有需要可至雲端醫療查詢系統檢視檢

驗檢查或影像資料資料。 

 

 

 回復電子轉診單（流程 2） 

※提醒：請於轉診病人就醫 3 日內將處理情形及建議事項，通知原診治

之醫院、診所；如病人目前無需轉回原院所，仍應依法規規定回復轉診

單。 

1. 點選「 」按鈕，可進行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，於開單日期後

93 日（含當日）內可回復該筆轉診單。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息，

如下圖： 

 

2. 點選「 」按鈕，可進行修改回復轉診單作業，於開單日期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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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 日（含當日）內可修改該筆回復轉診單。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息，

如下圖： 

 

3. 點選畫面上方「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出）」右側之「+」，可瀏覽轉出

院所開立轉診單資料（包含附檔）。 

 

 

4. 本頁面提供連結至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，連結時需符合該

系統之規範，確實插入「SAM 卡、醫事人員卡、健保卡」，連結畫面

將顯示該健保卡所屬相關資料。 

 

正常連結畫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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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確實插入卡片將出現以下畫面： 

 

5. 「處理情形」如勾選「已予急診處置並轉診至他院」，該欄位請填寫

該院之「醫事機構代號」；亦可使用「查詢醫事機構」功能 、「常

用醫事機構」 功能。

 

6. 「診斷 ICD-10-CM/PCS」請填寫「診斷碼代碼」並去除標點符號，請

勿輸入中文診斷碼名稱。查詢診斷碼、常用診斷碼、「常用診斷碼」

設定的操作方式請參考開立電子轉診單（流程 1）的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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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附加檔案類別包含「B0-一般夾檔」、「B1-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」、「B2-

輔助診斷之檢查結果」，上傳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一、（四）、2」。 

 

8. 確認標示紅色米字號(＊)之必填欄位均已填寫後，請點擊「確定送出」

按鈕 ，將出現以下訊息，點選「確定」後可送出回復。 

 

9. 回復成功時，若該電子轉診單可被轉回，將出現【回復電子轉診單成

功，是否要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？1. 直接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，請按

「確定」。2. 目前僅回復轉診單，不轉回或直接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，

請按「取消」。3. 選擇「取消」者，日後可由左方「開立電子轉診單

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作業）」選項處理。】訊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 

回復電子轉診單「未轉回」時，可透過刪除按鈕「 」對該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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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復轉診單的內容進行刪除；若該轉診單刪除欄位沒有按鈕則表示該

回復轉診單已無法刪除。 

※提醒：回復轉診單於刪除後將無法還原，如有需要請重新點選

「 」按鈕，進行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。 

 

 

點選刪除按鈕「 」開啟「回復電子轉診單-刪除作業」畫面： 

 

1.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可開啟電子轉診單。 

2. 刪除原因為必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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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作業（流程 3）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開立電子轉診單

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作業）」。 

 

 

（一）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

選項： 

1.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

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2.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3.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病

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4.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（二）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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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 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（三） 當個案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

轉出院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游標移至處理情形上方，可

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
 

 

 

 

（四）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上「排序項目」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

擇排序項目， 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（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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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除「轉診單流程」不同外，相關欄位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一」。 

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息，

如下圖：

按「確定」按鈕，系統進入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

畫面；按「取消」按鈕，系統不進入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

當院所）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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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可開啟電子轉診單。 

2. 若設定「無須轉回註記」則設定註記原因為必填（請確認無須轉回註

記已勾選）；若取消設定「無須轉回註記」則設定註記原因為非必填。 

3. 若已設定「無須轉回註記」仍要轉回，則直接於「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

回或轉至適當院所作業）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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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子轉診單受理及管理 

 使用對象 

1. 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已被授權「電子轉診_受理」、「電子轉

診_查詢」、「電子轉診_管理」等服務之基層診所醫師。 

◼ 授權方法： 

 由管理者登入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。 

 使用「機構管理者作業/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」，將醫師設定為使

用者。 

 使用「機構管理者作業/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」服務，進行醫師授

權。 

2. 本服務啟用前，已完成基層院所專任醫師整批轉檔授權作業，基層院

所專任醫師即可在醫事人員溝通平台使用「受理及管理」各項功能，

亦可以醫事人員卡登入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，使用「電子轉

診_受理」、「電子轉診_查詢」、「電子轉診_管理」服務。 

 

 使用方式 

1. 使用「健保讀卡機」或「雲端安全模組」登入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。 

（有關雲端安全模組問題，可參考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，選

擇左側選單之「下載專區」，並於服務項目選擇「電腦設定」，網址：

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se0000/IWSE0030S02.aspx?bc=CMS） 

about:bl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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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於左側選單「電子轉診」服務之「*受理及管理」中，可選擇電子轉

診單「受理」、「管理」、「批次上傳」等功能。 

 

 

3. 各功能說明請參考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首頁左側「下載專

區」，服務項目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內的「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電

子轉診)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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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一 ID 快速查詢/處理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單一 ID 快速查

詢」。 

 

 

（一） 為簡化登打程序，可於健保讀卡機內放置民眾健保卡，點擊「讀取健

保卡」按鈕，由系統讀取保險對象的「身分證字號」後帶入此身分證

字號的電子轉診資料。 

 

（二）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的「身分證字號」後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由系

統帶出此身分證字號的電子轉診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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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點選「清除」按鈕，可清空「身分證號」輸入框中的資料及下方查詢

結果。 

 

（四）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[流程][特定註記]」可開啟電子轉診單。 

 

（五）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 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 

（六） 游標移至主診斷碼上方，可檢視主診斷碼的中文及英文名稱。 

 

 

（七） 游標移至處理情形(連繫處理註記)上方： 

1. 可檢視連繫處理註記的中文說明。 
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70 

 

 

 

2. 當個案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

轉出院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游標移至處理情形上方，

可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
 

 

3. 當個案有設定連繫處理註記，且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

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轉出院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

游標移至處理情形上方，可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
 

 

（八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或「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處理情

形為「未受理」及「已受理未回復」且未逾期的轉診單會出現回復轉

診單（ ）按鈕。點選「 」按鈕，可進行接受轉診之

回復作業，於開單日期後 93 日（含當日）內可回復該筆轉診單，操

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三、（二）」。 

 

（九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或「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處理情

形為「未受理」，點選「 」按鈕，輸入完回復轉診單資料後點

選「確定送出」按鈕，系統會自動完成受理，接著回復轉診單資料存

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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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當類型為「轉出」或「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處理情形為

「未受理」且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會出現「 」及「 」

按鈕。點選「 」按鈕可進行轉診單之修改作業，操作方式同

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（四）」；點選「 」按鈕可進行轉診單之

刪除作業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（五）」。 

 

（十一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」或「已回復且已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「 」

按鈕。點選「 」按鈕可進行回復轉診單之修改作業，操作方

式同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三、（二）」。 

 

（十二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」或「已回復且

可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「 」按鈕。點選「 」

按鈕可進行回復轉診單之刪除作業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三、

（三）」。 

 

（十三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

復」會出現「 」按鈕。點選「 」按鈕可進行回復轉診

單之修改作業。 

 

（十四） 當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「 」按鈕。點選「 」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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鈕可進行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作業，操作方式同

本文件項次「肆、四」。 

 

（十五） 開放已設定「連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4, 5, 6, D, E）」之電子轉診

單，亦可進行回復作業。 

 

 

（十六）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上「排序項目」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

選擇排序項目， 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 

（十七）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息，

如下圖： 

 

 

（十八）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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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如下圖： 

 

 

（十九）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按「 」按鈕出提示

訊息，如下圖： 

 

按「確定」按鈕，系統進入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畫面；

按「取消」按鈕，系統不進入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畫

面。 

 

（二十） 畫面中「查詢結果」上方提供顯示此作業的查詢紀錄，如下圖： 

 

1. 於本作業每次查詢皆會記錄一筆查詢紀錄，並保留最近 30 筆供醫師

查詢。 

2. 查詢紀錄每頁顯示 3 筆，可透過下方換頁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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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

案」選項： 

1.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

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2.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3.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病

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4.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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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 四流程與狀態及處理方式關係表 

流程 類型 A 院所(轉出) 處理方式 B 院所(接受) 處理方式 

1 轉出 未受理 
修改 

刪除 
  

  已受理未回復    

  已回復    

2 接受轉診   未受理 回復 

  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2, 

3, 4, 5, 6, D, E）】 
回復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回復 

    
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
修改 

轉回或轉至 

    
已回復且已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修改 

（請接續下一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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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 類型 B 院所(轉出/轉回) 處理方式 A,C 院所(接受) 處理方式 

3 
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未受理 

修改 

刪除 
  

  已受理未回復    

  已回復    

4 
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  未受理 回復 

  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2, 

3, 4, 5, 6, D, E）】 
回復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回復 

    已回復 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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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三） 四流程與狀態及處理方式關係簡表 

流程 類型 狀態 處理方式 

1 轉出 未受理 
修改 

刪除 

  已受理未回復 - 

  已回復 - 

2 接受轉診 未受理 回復 

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

4, 5, 6, D, E）】 
回復 

  已受理未回復 回復 

  
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
修改 

轉回或轉

至 

  
已回復且已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修改 

3 
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未受理 

修改 

刪除 

  已受理未回復 - 

  已回復 - 

4 
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未受理 回復 

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

4, 5, 6, D, E）】 
回復 

  已受理未回復 回復 

  已回復 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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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用設定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常用設定」。 

※提醒：如於「開立轉診單/回復轉診單」已經進行常用設定（院所、診斷碼），

則本「常用設定」亦配合連動。 

 

 

（一） 常用醫事機構： 

1. 請點選「常用醫事機構」之「設定」按鈕，系統帶出「常用醫事機構」

清單。 

 

 

2. 可點選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清單中「移除」按鈕，將該醫事機構從「常

用醫事機構」清單中移除。點選「移除」按鈕後，將出現提示訊息「確

定要將＊＊＊＊自常用醫事機構移除嗎？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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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從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清單中移除醫事機構。 

 

 

4. 若要新增「常用醫事機構」，點選「新增」按鈕後出現「查詢與設定

醫事機構」畫面，輸入欲查詢之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。 

 

 

5. 於畫面上方區塊輸入查詢條件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即可查詢欲新增

的「常用醫事機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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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點選「加入」按鈕可將該醫事機構加入「常用醫事機構」清單（至多

30 筆）。 

 

 

 

（二） 常用診斷碼： 

1. 請點選「常用診斷碼」之「設定」按鈕，系統帶出「常用診斷碼」清

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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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可點選「常用診斷碼」清單中「移除」按鈕，將該診斷碼從「常用診

斷碼」清單中移除。點選「移除」按鈕後，將出現提示訊息「確定要

將＊＊＊＊自常用診斷碼移除嗎？」。 

 

 

3.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從「常用診斷碼」清單中移除診斷碼。 

 

 

4. 若要新增「常用診斷碼」，點選「新增」按鈕後出現「查詢與設定診

斷碼」畫面，輸入欲查詢之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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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於畫面上方區塊輸入查詢條件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即可查詢欲新增

的「常用診斷碼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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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點選「加入」按鈕可將該診斷碼加入「常用診斷碼」清單（至多 30

筆）。 

 

 

（三） 電子轉診單條碼顯示： 

系統預設「詳細版電子轉診單」及「僅轉出版電子轉診單」檢視時會

帶出條碼；「摘要版電子轉診單」檢視時不會帶出條碼。使用者可依

自己的需求自行設定各版面電子轉診單檢視時是否帶出條碼。 

 

1. 點選「電子轉診單條碼顯示」之「設定」按鈕，系統帶出設定畫面。 

 

 

2. 點選各版面電子轉診單條碼顯示的狀態後，點選「設定」按鈕出現提

示訊息「電子轉診單條碼顯示設定成功」，表示設定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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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已刪除電子轉診

單查詢作業」。 

 

 

（一） 開始進入此作業，系統預設帶出登入醫師轉出且已刪除之轉診單資

料。 

（二） 本作業可查詢「開立」及「回復」二類別之資料。 

（三） 類別選擇「開立」時： 

1. 本作業可查詢範圍為開單日期及刪除日期最近 9 個月內之資料。 

2. 「查詢 (本院轉出)」按鈕： 

僅可查詢登入醫師轉出且已刪除之轉診單。 

3. 「查詢 (轉至本院)」按鈕： 

僅可查詢登入醫師轉出且已刪除之轉診單。 

（四） 類別選擇「回復」時： 

1. 本作業可查詢範圍為回復日期及刪除日期最近 9 個月內之資料。 

2. 「查詢 (本院回復)」按鈕： 

僅可查詢本醫師回復且已刪除之轉診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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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「查詢 (回復本院)」按鈕： 

可查詢回復本院所且已被接受院所刪除之轉診單。 

（五）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 

選項： 

1.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

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2.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3.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病

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4.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（六）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 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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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 

請於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左側選單選擇「電子轉診」下之「電子轉診多合一

整併作業」。 

 

 

（一） 點選『開立電子轉診單』按鈕，可進入開立電子轉診單畫面，相關

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一」。 

（二） 「轉出單查詢」查詢結果清單： 

 

 

1. 當查詢類型為「轉出」時，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

「未受理」時，可透過『修改[開立]』按鈕對該張轉診單的內容進行

修正，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（四）」。 

2. 當查詢類型為「轉出」時，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

「未受理」時，可透過『刪除[開立]』按鈕進行轉診單之刪除作業，

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（五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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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當查詢類型為「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

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「未受理」時，可透過『修改[轉回]』按鈕對該

張轉診單的內容進行修正，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

（四）」。 

4. 當查詢類型為「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「未設定連繫處理註

記」且接受轉診院所「未受理」時，可透過『刪除[轉回]』按鈕進行

轉診單之刪除作業，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二、（五）」。 

（三） 「轉入單查詢」查詢結果清單： 

 

 

1. 當查詢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」或「已回復且已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『修改[回

復]』按鈕。點選『修改[回復]』按鈕可進行回復轉診單之修改作業，

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三、（二）」。 

2. 當查詢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」或「已回復且

可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『刪除[回復]』按鈕。點選『刪除[回

復]』按鈕可進行回復轉診單之刪除作業，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本文

件項次「肆、三、（三）」。 

3. 當查詢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或「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處

理情形為「未受理」及「已受理未回復」且未逾期的轉診單會出現『回

復』按鈕。點選『回復』按鈕，可進行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，於開單

日期後 93 日（含當日）內可回復該筆轉診單，相關操作說明可參考

本文件項次「肆、三、（二）」。 

4. 當查詢類型為「接受轉診」時，處理情形為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」會出現『轉回或轉至』按鈕。點選『轉回或轉至』按鈕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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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開立電子轉診單（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）作業，相關操作說明可

參考本文件項次「肆、四」。 

（四） 受理相關功能： 

 

 

1. 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已被授權「電子轉診_受理」、「電子轉

診_查詢」、「電子轉診_管理」等服務之基層診所醫師即可在本作業使

用受理相關功能。 

2. 受理相關功能說明請參考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首頁左側「下

載專區」，服務項目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」內的「醫事機構使用者手

冊(電子轉診)」。 

 

（五） 四流程與狀態及處理方式關係表： 

流

程 
類型 A 院所(轉出) 處理方式 B 院所(接受) 處理方式 

1 轉出 未受理 
修改[開立] 

刪除[開立] 
  

  已受理未回復    

  已回復    

2 接受轉診   未受理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    
未受理【聯繫

處理註記（1,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            醫師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3/5/24)  

89 

 

2, 3, 4, 5, 6, D, 

E）】 

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

取消受理 

安排就醫資料輸入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記（A-已受理，但

未就醫）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回復 

    

已回復且可轉

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
修改[回復] 

轉回或轉至 

    

已回復且已轉

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 

修改[回復] 

3 
轉出_轉回或

轉至適當院所 
未受理 

修改[轉回] 

刪除[轉回] 
  

  已受理未回復    

  已回復    

4 
接受_轉回或

轉至適當院所 
  未受理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    

未受理【聯繫

處理註記（1, 

2, 3, 4, 5, 6, D, 

E）】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

取消受理 

安排就醫資料輸入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

記（A-已受理，但

未就醫）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

記 

回復 

    已回復 
修改[回復] 

轉回或轉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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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電子轉診測試說明 

（一） 測試情景一：醫師開立轉診單後，直接操作「接受轉診查詢作業」功

能。測試資料輸入方式：  

1. 「民眾身分字號」欄位：請輸入「A000000003」。 

2. 「建議轉診醫院」欄位：可填寫「轉出醫事機構」相同資料，作為自

行驗測使用。亦可輸入家醫群之醫事機構資料，作為跨院所測試使

用。 

➢ 說明：作業程序原本如下表所示，需依序完成項次 1、2，才可使用

項次 3 功能，但若「民眾身分字號」欄位輸入「A000000003」，且「建

議轉診醫院」欄位輸入自己專任院所，則可在操作項次 1 後，直接操

作項次 3 的功能。 

項次 使用平台 使用人員 使用功能 

1.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開立電子轉診單 

2. 
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 

接受轉診醫事機

構之授權人員 
電子轉診單_受理 

3.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接受轉診查詢作業 

 

（二） 測試情景二：逐一驗測上述流程。測試資料輸入方式：  

1. 「民眾身分字號」欄位：請輸入「A000000000」。 

2. 「建議轉診醫院」欄位：可填寫「轉出醫事機構」相同資料，作為自

行驗測使用。亦可輸入家醫群之醫事機構資料，作為跨院所測試使

用。 

（三） 測試情景三：逐一驗測上述流程。測試資料輸入方式：  

「民眾身分字號」欄位：請輸入「A000000006」。 

（說明：與一般開立電子轉診單檢核邏輯一致，無排除任何檢核。） 


